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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* * * * * * * *  
 

IV. 在 白 石 角 進 行 填 海 工 程  
 
11. 陳 美 德 先 生 及 何 大 偉 先 生 指 出 ， 在 白 石 角 進 行 的 填

海 工 程 已 經 破 壞 了 吐 露 港 一 帶 的 魚 類 繁 殖 場 。 現 已 成 立 了

一 個 成 員 包 括 大 埔 臨 時 區 議 會 代 表 的 專 責 小 組 ， 負 責 定 期

檢 討 及 監 察 附 近 環 境 狀 況 的 轉 變 。 他 們 告 知 立 法 會 議 員 ，

最 近 已 經 建 成 了 一 道 堤 壩 ， 以 防 止 吐 露 港 的 水 質 進 一 步 惡

化 。  
 
12. 與 陳 美 德 先 生 及 何 大 偉 先 生 同 任 該 專 責 小 組 代 表 的

黃 容 根 議 員 重 申 ， 雖 然 填 海 所 得 的 土 地 面 積 為 89 公 頃 ， 但

卻 已 破 壞 了 吐 露 港 整 個 繁 殖 場 。 因 此 ， 根 據 現 有 方 程 式 計

算 而 撥 出 300 萬 元 作 為 特 惠 津 貼 的 做 法 實 在 並 不 合 理 ， 因

為 現 有 方 程 式 是 以 在 魚 類 繁 殖 場 抽 取 海 床 土 壤 作 為 計 算 基

準 ， 但 在 吐 露 港 進 行 的 是 填 海 工 程 而 非 抽 取 海 床 土 壤 工

程 。 他 們 指 出 ， 填 海 有 別 於 抽 取 海 床 土 壤 ， 因 為 填 海 後 的

海 床 不 可 以 回 復 原 狀 ， 漁 民 永 遠 無 法 再 利 用 該 處 的 海 面 捕

魚 。 他 們 表 示 ， 現 時 在 受 影 響 地 區 作 業 的 漁 船 數 目 已 減 少

了 三 分 之 一，而 在 填 海 之 後，部 分 受 影 響 的 漁 民 已 經 失 業 。

此 外 ， 他 們 不 滿 政 府 當 局 在 計 算 特 惠 津 貼 時 ， 以 魚 類 批 發

市 場 的 營 業 紀 錄 估 計 漁 民 的 漁 穫 。 由 於 漁 穫 多 寡 隨 季 節 轉

變 ， 故 此 這 些 估 計 數 字 不 適 用 於 受 影 響 的 吐 露 港 漁 民 。 鑑

於 並 無 紀 錄 可 查，政 府 當 局 實 在 是 低 估 了 漁 穫 總 額。就 此 ，

他 們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檢 討 受 填 海 工 程 影 響 的 漁 民 的 特 惠 津 貼

金 額 的 現 行 計 算 方 程 式。此 外，特 惠 津 貼 亦 應 改 名 為 補 償 ，

並 應 大 幅 增 加 補 償 金 額 ， 以 反 映 受 影 響 漁 民 的 實 際 損 失 。  
 

13. 劉 慧 卿 議 員 詢 問 ， 有 關 政 府 當 局 就 “ 本 港 水 域 的 漁

業 資 源 及 捕 魚 作 業 顧 問 研 究 ＂ 所 進 行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， 大

埔 臨 時 區 議 會 議 員 有 何 意 見 。 大 埔 臨 時 區 議 會 議 員 大 致 上

贊 成 顧 問 的 意 見 ， 認 為 漁 穫 減 少 是 由 於 捕 撈 過 度 及 生 態 環

境 受 到 破 壞 所 致 。 他 們 贊 成 禁 止 進 行 底 層 拖 網 ， 以 保 護 海

床 。 他 們 又 贊 同 政 府 當 局 應 制 訂 漁 業 政 策 ， 就 環 境 保 育 、

發 展 及 持 續 使 用 漁 業 資 源 作 出 規 劃 。 不 過 ， 他 們 對 顧 問 的

部 分 研 究 結 果 則 不 表 贊 同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鄭 家 富 議 員 邀 請 大

埔 臨 時 區 議 會 議 員 就 該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建 議 提 出 書 面 意

見 ， 以 供 立 法 會 議 員 參 閱 和 跟 進 。 劉 慧 卿 議 員 建 議 ， 大 埔

臨 時 區 議 會 議 員 就 此 事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， 亦 應 轉 交 政 府 當

局 ， 供 當 局 考 慮 。  

大 埔 臨 時 區 議 會  

高級主任（申訴）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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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召 集 人 指 出 ， 經 濟 局 現 正 根 據 在 諮 詢 期 內 收 集 所 得

的 意 見 ， 制 訂 有 關 本 港 水 域 漁 業 資 源 及 捕 魚 作 業 的 管 理 策

略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現 正 檢 討 受 填 海 或 發 展 工

程 影 響 的 漁 民 可 獲 發 的 特 惠 津 貼 的 計 算 方 法 ， 並 會 在 檢 討

時 一 併 考 慮 上 述 顧 問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經 濟 局 及 規 劃 環

境 地 政 局 將 於 1999 年 年 中 向 立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。 
 

* * * * * * * * *  
 
 
 
立 法 會 秘 書 處  
1999 年 5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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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 船 賣 給 國 內 漁 民 ， 漁 民 子 弟 於 學 校 畢 業 後 留 在 陸 上 工 作 ， 結 果 ， 漁 民 人

口 大 幅 下 降 ， 漁 業 逐 漸 走 下 坡 。  

 

（ 三 ）  正 當 香 港 漁 業 後 繼 乏 人 ， 祖 國 出 於 關 懷 香 港 流 動 漁 民 ， 容 許 聘 用 境

內 漁 工 和 過 港 漁 船 水 手 ， 使 漁 業 暫 得 喘 息 。 但 本 港 漁 民 又 面 對 新 的 威 脅 ：

世 界 性 的 漁 業 萎 縮 ； 以 及 來 自 東 南 亞 及 中 國 大 陸 漁 民 的 市 場 競 爭 ， 結 果 魚

價 滑 落 。 特 區 政 府 如 不 及 早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解 決 漁 民 人 手 不 足 和 資 金 不 足 的

問 題 ， 以 降 低 經 營 成 本 ， 香 港 漁 民 可 能 因 無 法 繼 續 經 營 再 次 出 現 將 漁 船 賣

與 大 陸 漁 民 的 狂 潮 。  

 

（ 四 ）  七 十 年 代 中 期 以 來 ， 香 港 工 業 發 展 和 新 市 鎮 發 展 並 駕 齊 驅 ， 但 政 府

對 工 業 污 水 和 住 宅 污 水 處 理 不 善 ， 任 由 匯 流 到 各 港 灣 ， 使 魚 場 受 到 污 染 。

踏 入 九 十 年 代 ， 港 府 為 了 建 設 「 玫 瑰 園 」 計 劃 ， 進 行 大 量 填 海 、 挖 掘 海 沙

和 回 泥 工 程 ， 嚴 重 破 壞 海 洋 生 態 。 政 府 雖 然 對 漁 民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， 但 遠 遠

未 能 彌 補 漁 場 的 損 失 。  

 

（ 五 ）  海 魚 養 殖 業 是 漁 民 於 七 十 年 代 中 期 因 捕 撈 漁 業 衰 落 而 迫 生 出 來 的

新 行 業 ， 現 已 成 為 漁 業 的 重 要 分 支 。 政 府 為 了 有 系 統 管 理 海 魚 養 殖 業 ， 於

一 九 八 二 年 立 例 發 牌 管 制 。 海 魚 養 殖 業 現 時 每 年 供 應 約 三 千 公 噸 活 海 鮮 ，

使 香 港 在 國 際 旅 遊 界 得 享 「 美 食 天 堂 」 之 譽 。 但 進 入 九 十 年 代 ， 該 行 業 受

到 挖 沙 和 回 泥 污 染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紅 潮 的 突 然 襲 擊 ， 活 海 魚 大 量 死 亡 ， 投 資

者 往 往 因 欠 缺 人 手 將 魚 排 拖 離 紅 潮 區 ， 眼 白 白 看魚 苗 或 成 魚 整 籠 地 翻 肚

死 亡 ， 導 致 血 本 無 歸 。  

 

批 駁 「 過 度 捕 撈 」 論  

（ 六 ）  對 於 《 顧 問 研 究 》 突 出 了 一 個 所 謂 「 過 度 捕 撈 」 問 題 ， 而 將 填 海 、

挖 沙 、 回 泥 工 程 對 漁 業 資 源 的 破 壞 問 題 淡 化 ， 我 們 必 須 在 此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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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批 駁 ， 否 則 ， 香 港 的 漁 業 發 展 方 向 必 將 受 到 誤 導 。 其 實 ， 從 上 述 我 們 對

香 港 漁 業 發 展 背 景 的 概 述 ， 亦 可 得 悉 隨 著 漁 船 機 動 化 ， 漁 船 在 提 高 了 捕 撈

力 同 時 ， 亦 提 高 了 遠 航 力 ， 香 港 漁 民 的 主 要 魚 場 已 由 本 港 水 域 分 散 到 港 外

水 域 ， 因 此 ， 本 港 水 域 的 魚 群 本 應 可 得 到 正 常 繁 殖 補 充 ， 不 存 在 所 謂 「 過

度 捕 撈 」 問 題 。 可 惜 的 是 ， 由 於 政 府 在 本 港 水 域 過 度 填 海 、 挖 沙 和 回 泥 ，

導 致 了 香 港 水 域 的 漁 業 資 源 出 現 衰 竭 。  

 

建  議  

（ 七 ）  由 於 香 港 水 域 的 漁 業 資 源 萎 縮 是 一 個 現 實 性 問 題，對 於《 顧 問 研 究 》

在 表 二 開 列 的 各 項 管 理 措 施 ， 我 們 仍 願 意 就 其 可 行 性 作 出 回 應 ：  

 

(1) 同 意 設 立 捕 魚 牌 照 制 度 ， 不 反 對 收 取 牌 費 ， 但 此 項 制 度 只 適 宜 在 漁

業 資 源 保 護 區 內 的 水 域 實 施。捕 魚 牌 照 制 度 不 但 適 用 於 漁 民，還 適 用 於

在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岸 邊 進 行 釣 魚 活 動 的 人 士 。  

 

(2) 同 意 限 制 新 加 入 捕 魚 船 隻 ， 但 必 須 以 現 有 漁 船 數 量 為 基 數 。 新 加 入

漁 船 如 只 在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外 水 域 作 業 ， 則 不 受 限 制 。  

 

(3) 支 持 設 立 魚 類 育 苗 及 繁 殖 區 ， 投 放 魚 苗 和 人 工 魚 礁 ， 並 建 議 在 下 列

兩 處 海 域 進 行 ：  

A 吐 露 港 一 帶 ， 包 括 塔 門 海 、 吉 澳 海 及 沙 頭 角 海 ；  

B 西 貢 牛 尾 海 一 帶 水 域 。  

 

(4) 支 持 改 善 生 物 棲 息 環 境 和 修 復 生 物 棲 息 環 境 兩 項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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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支 持 魚 群 放 養 計 劃 ， 並 建 議 在 本 意 見 書 第 七 段 (3)提 及 的 兩 處 海 域 ，

以 及 在 新 機 場 限 制 區 範 圍 內 實 施 。  

 

(6) 同 意《 顧 問 研 究 》將 上 述 第 (1)─ (5)點 建 議 列 作 高 優 先 次 序 進 行，但

必 須 以 我 們 的 修 訂 意 見 為 前 提 。  

 

(7) 我 們 支 持 設 立 漁 獲 配 額 限 制 的 措 施 。  

 

(8) 在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範 圍 內 的 水 域 ， 禁 止 使 用 一 切 刺 網 類 漁 具 和 底 拖

網 法 進 行 捕 撈 活 動 。  

 

(9) 同 意 設 立 浮 水 魚 類 保 護 區 ， 但 現 階 段 只 適 用 於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， 待

實 施 一 段 時 期 後 作 檢 討 。  

 

(10) 同 意 限 制 捕 撈 未 達 標 準 、 太 幼 或 太 小 漁 產 ， 但 要 分 門 別 類 訂 立 標

準 ， 而 且 只 限 於 在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內 實 施 。  

 

(11) 支 持 海 上 牧 養 魚 產 ， 建 議 應 該 與 內 地 政 府 合 作 進 行 ， 並 應 將 原 本 的

低 優 先 次 序 提 高。此 項 計 劃 應 結 合 設 立 魚 類 育 苗 及 繁 殖 區 和 魚 群 放 養 ，

按 先 後 次 序 進 行 ， 達 到 捕 撈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目 的 。  

 

（ 八 ）  對 於 因 保 護 本 港 水 域 漁 業 資 源 而 生 計 受 損 的 漁 民 ， 政 府 應 扶 持 他 們

改 變 生 產 方 式 ， 例 如 從 事 類 似 目 前 西 貢 區 的 「 休 閒 漁 業 」 。 政 府 應 為 「 休

閒 漁 業 」 創 造 條 件 ， 例 如 ， 藉 著 我 們 在 上 述 第 (3)點 有 關 在 吐 露 港 一 帶 （ 包

括 塔 門 海 、 吉 澳 海 及 沙 頭 角 海 ） 及 西 貢 牛 尾 海 一 帶 水 域 設 立 魚 類 育 苗 及 繁

殖 區 ， 投 放 魚 苗 和 人 工 魚 礁 的 建 議 同 時 ， 將 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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兩 處 海 域 列 為 「 休 閒 漁 業 區 」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龍 鼓 洲 至 沙 洲 一 帶 水 域 多 海 豚

出 沒 ， 可 將 該 處 水 域 劃 為 「 休 閒 漁 業 海 豚 觀 賞 區 」 。  

 

（ 九 ）  以 上 第 （ 七 ） 段 的 11 點 由 《 顧 問 研 究 》 提 出 並 經 我 們 附 加 意 見 的

各 項 措 施 ， 以 及 第 （ 八 ） 有 關 段 發 展 「 休 閒 漁 業 」 的 意 見 ， 幾 乎 每 一 項 都

涉 及 其 他 公 共 部 門 。 因 此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必 須 同 時 成 立 漁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和 漁

業 研 究 所 配 合 ， 以 達 到 預 期 效 果 。  

 

結  論  

（ 十 ）  綜 觀 香 港 漁 業 自 七 十 年 代 中 期 以 來 ， 由 於 有 新 市 鎮 建 設 ， 導 致 沿 岸

污 染 ， 水 質 變 壞 ， 水 產 資 源 逐 漸 枯 竭 。 踏 入 九 十 年 代 ， 由 於 有 大 型 基 建 計

劃 ， 引 起 規 模 宏 大 的 填 海 、 挖 沙 和 回 泥 工 程 ， 加 速 海 洋 污 染 ， 使 漁 業 一 厥

不 振，吐 露 港 水 質 污 染 是 最 典 型 的 例 子，這 是 政 府 廿 年 來 漠 視 漁 業 的 結 果 ，

而 將 之 歸 咎 於 漁 民 「 過 度 捕 撈 」 是 不 正 確 的 。 《 顧 問 研 究 》 提 出 的 措 施 並

經 我 們 修 改 後 ， 不 失 為 存 護 本 港 水 域 漁 業 資 源 的 良 好 辦 法 ， 我 們 基 本 同 意

和 支 持 ， 但 政 府 必 須 要 設 立 漁 業 研 究 所 和 漁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去 配 合 ， 以 及 經

過 廣 泛 諮 詢 和 宣 傳 ， 才 可 收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。  

 

 

 

副 本 致 ： 經 濟 局  

大 埔 臨 時 區 議 會  

 

大 埔 臨 時 區 議 會 議 員  

黃 容 根  陳 美 德  

聯 合 謹 啟  

一 九 九 九 年 六 月 十 六 日  
 


